山东艺术学院团员教育评议标准
    一、政治觉悟。

依据团员认真学习、领会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，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，积极向党组织靠扰，政治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等表现情况，评定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三类。
　　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该项为不合格：
　　1、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者；
　　2、怀疑和反对党的现行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不通过正常的民主渠道反映自己的意见，讲话不负责任，在同学中造成不良影响者；
　　3、政治活动缺勤三分之一以上者。
    二、思想品德。

依据团员在树立科学发展观；树立和实践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；为人诚实，实事求是，主持正义；乐于助人，关心集体；树立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，遵守社会公德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等方面的表现情况，评定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三类团员。
　　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该项为不合格：
　　1、缺乏远大理想，个人主义思想严重，意志消沉，无上进心，经帮助教育无转变者；
　　2、缺乏正义感，遇到坏人坏事有意回避，不敢批评和斗争者；
　　3、有违纪和违法行为，受到警告以上处分者；
　　4、道德品质很差，在同学中拨弄是非，或打击先进，恶意中伤别人，在同学中造成严重影响者。
    三、基本文明修养。

依据团员在言谈举止文明、文雅，礼貌待人，爱护公物，参加学校和班级组织的公益劳动，按照学校要求搞好个人卫生、宿舍卫生、教室卫生等表现情况，评定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。
　　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该项为不合格：
　　1、文明修养较差，举止粗野，说话污言秽语，经教育无明显转变者；
　　2、本年度内有破坏公共秩序或破坏公物行为，受到学校纪律处分者；
　　3、个人卫生较差或经常不做值日，经教育无转变者；
　　4、公益劳动缺勤三分之一以上者。
    四、专业学习和艺术实践活动。

依据团员在学习目的明确，态度端正，治学态度严谨，遵守学习纪律，有进取精神和学习成绩等方面的表现评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三类团员。参加校级以上艺术实践获三等奖以上的团员本项可评为优秀。
　　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该项为不合格：
　　1、一学期旷课累计达十节以上者；
　　2、对校、院、班级组织的艺术实践活动缺勤三分之一以上者；
　　3、违犯学习纪律受到通报批评处分以上者；
　　4、本学年年度考试成绩有一门（含一门）以上补考不及格者；
　　5、考试作弊者。
五、团的组织观念。

依据团员遵守团的纪律，参加团的组织生活，履行团员义务，行使团员权利，执行团的决议，完成团组织分配的工作任务，承担班级的工作任务，交纳团费，发挥团员模范带头作用等表现情况，评定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三类团员。
　　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该项为不合格。
　　1、本年度内有违犯团的纪律行为，并受到团内警告以上处分者；
　　2、团的组织活动缺勤三分之一以上者；
　　3、无正当理由三个月不交团费者；
　　4、不执行团组织的决议，不做团组织分配的工作者。
六、团的知识和理论素养。

依据学习团的基本知识和有关社会科学、人文科学知识，对一般社会思潮和现象分析、鉴别等表现情况，评定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三类团员。
　　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该项为不合格：
　　1、团课缺勤三分之一以上者；
　　2、团课考试不及格者；
　　3、缺乏分析和辨别问题的能力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观点模糊、随波逐流而又不愿学习思考者。
七、社会实践活动及志愿服务工作。

根据学校关于大学生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工作安排，积极参加各项活动,在各类志愿服务工作中表现突出等情况，评定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三类团员。受到校级以上表彰的团员本项可评为优秀。
　　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该项为不合格：
　　1、社会实践活动考评为不合格者；
　　2、社会实践活动目的不端正，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有严重错误者；
3、违反学校关于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有关规定，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为名从事违反校纪活动和非法活动者；

4、每学期参加志愿服务不满10小时或考评不合格者。
八、文体活动。

依据团员参加校、院、班的文化娱乐活动，在活动中的文明表现，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坚持早操和业余体育活动，身体健康，体育课成绩达标等情况，评定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三类团员。
　　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该项为不合格：
　　1、班级组织的文艺、体育活动缺勤三分之一以上者；
　　2、体育课缺勤多次，并且成绩不合格者。
各二级学院团总支可依据以上八个方面细化考核测评标准，在以上八项评定中凡有六项（含六项）以上为优秀，其余各项为合格者，可作为优秀团员的候选人。凡有一项为不合格者，无论其它成绩评定如何，则为不合格团员。

 请各二级学院上报最终评议报告，报告包括评议过程及评议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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